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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介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2018年10月25日取得了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批复》（双环建〔2018〕218号）。
[bookmark: _Toc107330264][bookmark: _Toc107330148][bookmark: _Toc107332035]2022年编制了《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情况如下：
由于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建设单位拟对实验动物的使用量及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用房的废气处理措施进行变更，并于2022年5月对备案表（川投资备〔2017-510122-73-03-204283〕FGQB-1459号）中的建设内容进行了变更，且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变更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建设内容：（1）总建筑面积减少1709.5m2。（2）1#楼北楼租赁给四川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该企业另行环评。（3）4#检测大楼、6#实验大楼仅进行结构建设，空置。2、实验动物用量变化：本项目实验动物年用量发生变化，实验动物中猴、犬、兔、猪年用量减少，鼠年用量增加。3、环保设施变化：①3#动物实验楼恶臭处理措施由1套过滤器+1个排气筒变更为32套过滤器+32个排气筒，②5#分析测试楼VOCs由1套活性炭处理系统+1个排气筒变更为10套活性炭处理系统+10个排气筒，③4#检测大楼、6#实验大楼因空置不设置废气处理措施，④柴油发电机房移动至1#动物实验楼负一层。
2023年7月，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领了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1510122MA62MGJ47X001Z。
本项目建设内容如下：
新建1栋信息中心（5F），2栋实验大楼（4F），1栋检测大楼（4F），1栋分析测试楼（4F），2栋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4F），1栋动力楼（3F），1栋会议中心（5F）及其他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主要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新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服务，包括以下具体动物试验和相关的体外试验：①有效剂量探索试验（大鼠、小鼠、犬、猴、兔等）；②药物代谢及药物动力学试验（猴、大鼠、兔等）；③提供生物样品分析检测服务，主要包括临床检验、生物样品检测、病理检测、生物大分子检测等；④创建动物疾病模型，主要包括犬心肌梗塞模型、猴心肌梗塞模型、猴黄斑变性模型、猴心衰模型等对不同药物进行药效评价。本项目为P1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本次环境保护验收范围如下：
[bookmark: _Hlk138773268]主体建筑1#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楼，2#动力楼，3#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楼，4#检测大楼，5#分析测试楼，6#实验大楼，7#办公楼，8#危险品库，9#信息中心，10#会议中心。其中除1#楼南楼、3#楼南楼、4#检测大楼、6#实验大楼仅验收建筑，其他楼栋验收主辅工程和环保设施。
本次验收监测内容：
1、废气污染物验收监测。
2、废水污染物验收监测。
3、厂界噪声监测。
4、固废处置措施检查。
5、风险工程措施检查。
6、环境管理检查。
二、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设计简况
（1）废气
①实验废气
5#分析测试楼实验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通风橱和生物安全柜风管收集排出，排出的气体由专用的排风井引至13套过滤器+13套活性炭处理系统+13个20m排口（排口编号DA001-DA010，DA063，DA064，DA065）。
②动物房废气
3#动物实验设施及配套北楼主要产生动物房动物臭气，包括NH3、H2S、臭气浓度，废气通过20套过滤器+20套活性炭处理系统+20个25m排口（排口编号DA027-DA042，DA059-DA062）排放。
③锅炉废气
[bookmark: _Hlk138773411]本项目2#动力楼设置蒸气锅炉和热水锅炉，均为天然气锅炉。天然气燃烧过程中会产生SO2，NOX和颗粒物。本项目锅炉均加装低氮燃烧装置，废气通过2#楼顶25m排气筒排放。
④污水处理站恶臭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位于1#楼地下，为全地埋式污水处理站，项目地埋式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恶臭。恶臭通过两级喷淋+UV光解（紫外光）+活性炭除臭后经1#楼楼顶25m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⑤食堂油烟
本项目9#信息中心设置食堂，食物在烹饪、加工过程中将挥发出油脂、有机质及热分解或裂解产物，从而产生油烟废气。本项目设置一个油烟净化器，废气经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再经风管通过楼顶排放。
（2）废水：
项目经隔油池处理后的食堂废水、经预处理池处理后的办公生活废水、经斜板沉淀处理后的动物房废水，与实验室容器后续清洗废水、实验室地面清洁废水、纯水/软水制备系统废水一同排入本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A/A/O+二次沉淀+化学除磷+二氧化氯消毒”工艺），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经生物城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3）噪声：
A、通风设备已采用低噪声型，且其吊装设备采用减振吊架、落地式安装设备采用弹簧减振器或橡胶减振垫，进出口设软接头，风机进出口风管处安装消声设备，四周设置隔声墙。
B、水泵已加装减振器，进水管道设可曲挠管道橡胶伸缩接头以减小水锤冲积和水泵振动产生噪声，连接水泵进出口的水管、进出机房隔墙处与运转设备连接的管道均已采用减振吊架。
C、变电器地基已采取减震沟减震，变电器房间墙壁采用吸声材料。
D、柴油发电机、冷冻机组、锅炉房排风机、风机等，均已放置于密闭的设备间内，并且已安装减振装置。
E、冷却塔底部接水盘上已安装柔性网或消声垫，以低落水声；在冷却塔进风口处已安装进风消声器（消声百叶窗），冷却塔顶上风机已加消声器。
（4）固体废弃物：
危险废物处置去向：实验固废（包括废化学试剂、废药品、废生物样品、废培养基、一次性试验器具、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包装材料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后，交由成都瀚洋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处置；实验废液、实验室容器前三次清洗废水废液暂存点暂存，定期由泵抽出运至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废活性炭、废离子交换树脂、废过滤器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后交由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动物尸体及组织、动物粪便和废垫料单独房间暂存后交由成都市科农动物无害化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一般固废和生活垃圾处置去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站等污泥交由环卫部门处置；餐厨垃圾和隔油池废油由承包本项目食堂单位与餐厨垃圾转运单位签订了协议，协议中明确转运单位应按照《成都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将餐厨垃圾交由本项目所在行政区域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的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单位进行处理，不得擅自进行处理。
2、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均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3、验收过程简况介绍
受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172312050503）开展其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2023年10月24日，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环保设施竣工公示。
2023年10月25日~2023年11月5日进行了环保设备调试公示。
2023年11月受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派专业技术人员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踏勘。
2023年12月20日~2023年12月29日委托四川众兴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监测，根据现场监测和检查结果，编制完成了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2023年2月1月，召开专家会，形成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如下：
临床前药物有效性评价与公共制剂生产基地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4、公众意见及处理情况
根据调查，项目设计、施工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三、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为全面搞好环境保护工作，根据环保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结合本项目的管理特点，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从业人员应履行的环保职责。
本项目设立了专职人员负责环境管理和档案管理工作，将环保工作纳入日常工作当中，对环保设施建立了定期检查、维护制度，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验收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正常。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已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制度，针对实验室涉及的危险物质、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已经编制并备案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确保环境安全。
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不涉及防护距离及居民搬迁。
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
[bookmark: _GoBack]四、整改情况
本项目无需整改。
建设单位：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2月2日
